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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近现代名辩研究而言，可以说，我国当代名辩研究取得了一种全面的根本性的进步与发展，

它不仅彻底打破了我国百余年来“名辩逻辑”研究的“神话”，将名辩研究从僵死而顽固的“传统逻辑枷

锁”中拯救出来，重获新的生机与活力，而且建构了崭新的名辩符号学研究范式，使当代名辩研究水平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而在开拓和重建当代中国名辩研究新思路、新格局的过程中，现已九十高

龄的学界前辈、湖北大学的李先焜教授（以下简称“先生”），可谓居功至伟。先生为当代中国名辩理论研

究范式的形成和建立，矢力开拓，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堪称我国当代名辩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
先生的研究探索涉及领域较广，作为他的学生和名辩研究的后学与受益者，我仅就其对于当代名辩研究

的开创性贡献，作简单的归纳、整理与评论，以表达自己对先生的一片崇敬之情。
一、开创当代名辩研究的新思路

先秦是我国名辩思想发展的极盛时期，但自秦汉以降至近代复兴之前的一千多年间，名辩研究的余

绪虽然尚存，甚至有某些断续性的发展，但总的来看已趋于衰微，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繁荣兴旺的发展局

面不复再现。随着诸子学兴起和西学的东渐，名辩研究在我国近代得以复活并再度兴盛。“清代学者把注

释的重点从经书转到子书，这使长期被忽视的荀、墨、名诸家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注意，素称难读的《墨

经》也基本上能够被读通了”[1] 193。正是“由于诸子学的发展，使《墨经》与诸名家言又重昭于世，后学在此

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中国名辩之学的传统”[1] 200。而随着西学的输入、特别是西方逻辑的移植，在“西学中

源”、“洋为中用”的思想观念影响下，一些学者为使我国旧学“足以颉颃西学”，采所谓“触类比量”之“良

法”，“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这种“以新知商量旧学”的研究方法，表现在我国近代名辩研究中，就

是以西方逻辑中的术语、原理，诠释先秦诸子的名辩思想，所谓“名辩逻辑”的研究范式即由此形成。不难

理解，近代学者开创的这种“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的名辩研究范式，其实质即是以“西”代“中”，将

我国“名辩”思想“逻辑化”。我国解放后近四十年间的名辩研究，从根本上沿袭了这种名辩逻辑化研究范

式，其有所不同的是，它仿照西方传统逻辑理论建构起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比较完整的名辩逻辑学体系”，
将名辩的逻辑化推向了极致，从而创造出了“中国古代名辩逻辑足以与亚氏逻辑和印度因明相媲美”的
现代神话。但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的合理性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其

不合理性逐渐被昭示于世。在名辩的“符号学转向”过程中，先生的开导与启迪之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摘 要］我国当代名辩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当代名辩研究的重要开拓者，李先焜先生居功至伟。他
不仅开创了当代名辩符号学研究范式，打破了名辩逻辑化研究传统，使我国名辩研究重获生机与活力，而且运用

符号学分析工具，对儒家正名理论、名家名学和墨家名辩等先秦诸子思想，给出了精辟独到、令人信服的解读。正
是在他的积极倡导与大力推动下，我国名辩符号学研究范式已取代传统的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成为了当代名辩

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兴旺发展态势，使我国名辩研究走向了一个新时代。
［关键词］李先焜；名辩；符号学；理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7）02－0051－09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 3 月

第 44 卷 第 2 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Mar.，2017
Vol．44 No．2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17.02.007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44 卷

正如先生自己所记述的，他是从研究语言逻辑逐渐转向符号学研究，并进而走向中国古代符号学思

想探索的。如果说对语言逻辑的研究引发了先生对于符号学的兴趣与特别关注，那么，对符号学的深刻

认知与把握，则促使先生对于逻辑研究对象的深入反省与思考，发现了符号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符号学与逻辑学》一文中，先生明确指出：“对‘逻辑’可以作狭义的与广义的两种理解。这两种理解从

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已见端倪。作狭义的理解，或者说从严格意义上来理解，逻辑是指形式逻辑，即形式化

的演绎逻辑”，“而作广义的理解，则逻辑不仅包括形式逻辑，还包括逻辑符号学与科学方法论”[2]。
正如人们对于“逻辑”的认识至今并无一致意见一样，先生对“逻辑”的广义理解，不仅在当时、而且

在今天也仍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先生的这一主张，对于当时中国逻辑学界、特别是中国逻辑史界的影

响，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它引发并有力地促进了名辩研究者对于“名辩逻辑”的反思与思考。正是在先

生有关“逻辑”的广义理解发表之后，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在我国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对中

国逻辑史研究对象与方法、“名辩逻辑”的产生条件、“名辩逻辑”论证的局限性及存在的真实性等一系列

问题的追问、反思与批判。也正是基于自己对于“逻辑”的广义理解，先生身体力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期就率先独立开始了对于名辩的符号学探索，并在国内外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开了我国

名辩符号学研究之先河。
在对名辩理论具体展开符号学探索的基础上，先生在自己的文集《语言符号与逻辑》“代序”中谈及

对“名辩逻辑”的认识时，明确指出：“如果将逻辑看作只是像西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那样的逻辑，可以说

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名辩学涉及的都是逻辑符号学的语用问题，也就是有效交际的问题”，“我认为，

我们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时候，必须从符号学的角度对‘逻辑’作广泛一些的理解。否则只能作出中国古代

没有逻辑学传统的结论”[1] 5。先生的这一见解，可以说是对于“名辩逻辑”研究传统的沉重打击。正如上文

所说到的，百余年来被一些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名辩逻辑”，实则是用传统逻辑术语和原理“堆砌”
起来的，它不仅未经必要的严格论证，而且牵强比附、张冠李戴现象比比皆是，因而这种“名辩逻辑”传统

是有名无实、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知道，传统逻辑是相对于现代形式逻辑即数理逻辑而言的，一般认为，

它是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逻辑理论，虽然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有所区别，但从逻辑的

表现手段或者说形式化程度而言，二者并无根本性差异，大致属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西方逻辑理论。也正

因为此，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将二者混为一谈的情形，直至波兰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发现亚里士多德三段

论是“蕴涵式”、而传统逻辑三段论是“推论式”之后，人们才将亚里士多德逻辑与传统逻辑严格区别开

来。因此，先生对于“名辩逻辑”的假设性否定，与我们对于“名辩逻辑”的事实性否定，是根本一致、没有

区别的。正是因为先生的大力倡导和率先垂范，我国最近二十多年的名辩研究已彻底打破了百余年来的

研究传统，用传统逻辑术语编造出来的“名辩逻辑”已被扫除到历史的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名辩

符号学研究范式，以及一大批富有见地和生命力的名辩符号学研究成果，使得我国当代的名辩研究，呈

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发展景象。这一切的到来，无疑都是与先生的开拓之功密不可分的，先生

亦应因此而感到欣慰、骄傲和自豪。
先生对于名辩符号学研究范式的开创之功，还表现在对于符号学理论在我国的精心译介与大力宣

扬，以及对青年后学的提携与培养上。我国虽是一个早在二千年前就有着丰富符号活动和符号研究传统

的国家，但对于符号学这门新兴学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仍是陌生的。因此，要打破百余年来的名辩逻辑

化研究传统、重新构建名辩符号学研究范式，让符号学成为研究名辩的重要的和主要的分析工具，就必

须让名辩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后学，了解符号学，掌握符号学。先生也因此成为中国逻辑史界系统译介符

号学的第一人。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先生就利用其外语语言优势，精心致力于翻译和介绍西方

符号学理论。正是先生所译介的符号学知识，惠及了我国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如陈道德教授这样一批青

年后学，他们秉承先生开创的名辩符号学研究思路，展开了对以“名辩”为核心内容的先秦诸子符号学思

想的具体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我本人也即是先生思想的追随者和直接受益

者。正是得益于先生的启迪与引导，我循着先生的思考方向，完成了《中国名学———从符号学的观点看》
（与刘志生教授合作）、《名辩学新探》（与林铭钧教授合著）两部专著的写作，并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了

60 余篇名辩符号学研究论文；而作为分析工具的那些符号学知识，也主要来自先生译介的西方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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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并且，我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也始终得到了先生极大的鼓励与无私的提携。正是在先生的特别

关照和帮助下，我的《名学：中国古代的符号学》（英文稿）一文，得以在法国的《欧洲符号学杂志》上发表。
在写作《中国名学———从符号学的观点看》过程中，先生的热情赞许与勉励，为我们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

力量，彻底抵消了当时学界的一些消极因素给我们造成的某种压力。而当这本书付印之际，先生和崔清

田教授两位前辈又拨冗为之分别作序，更使拙著遽然生色。先生的启导、教诲与提携，使我受益匪浅，令

我终生难忘。这也是我在先生九十高寿之际执意写作本文的动机之一。
也许会有读者质问，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的弊端，是否也会在名辩符号学研究范式中重现？对此，先

生也给出了直接的回应。他在给《中国名学———从符号学的观点看》所作的“序”中明确指出：“该书从一

个新的角度，即符号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名学。这会不会产生一种印象，即这又是一种新形式的生搬硬

套？我认为不会。因为‘名’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是人们用以认识与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从符号学

的角度来研究名学，实际上就是从‘名’的本性上研究名学，这里丝毫没有离经叛道的地方，更不会有生

搬硬套之嫌。”[3] 2 在这里，先生实际上指明了名辩符号学研究范式与传统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的根本性

区别。这就是，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是以西方传统逻辑去简单地套析名辩，在“吾国固有”的文化心态支

配下，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去“求同”，因而，不仅其论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都在片面的“逻辑化”中消失

了，而且名辩的本性与特色也被“逻辑化”得面目全非了；名辩符号学研究范式则是立足于名辩本性，以

符号学作工具去理性地分析名辩，它既不是简单地去套析名辩，更不是盲目地去一味“求同”，而是通过

严谨的分析论证去展示和重现名辩固有的符号学特色，充分体现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也正是名

辩符号学研究范式的活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二、对儒家正名思想的语义学阐释

先生对于当代名辩的开拓性研究，不仅在于对名辩符号学研究范式的建构，还在于对于先秦诸子名

辩符号学思想的系统探索，奠定了当代名辩符号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分析框架。
前面讲到，先生基于自己对于“逻辑”的广义理解，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就独立开始了对于名辩的

符号学探索，并在国际会议和海内外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中国———一个具有丰富的符号学传统的国家》、
《公孙龙的〈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论先秦名家的符号学》、《〈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名家的语用

学思想》、《中国古代符号学的特点》、《孔子的正名学说及其定义方法》、《公孙龙为什么说“白马非马”》、
《论公孙龙的“指非指”》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开了我国名辩符号学研究之先河。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符号学传统的发掘与探究，实际上并不限于名辩符号学领域，它具体涉及到汉语文字

学中的符号学、《周易》中的符号学、中国古代的礼仪符号学、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符号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因受本人学力之限，本文仅就先生的名辩符号学研究进行评述。此其一。其二，总的说来，先生对先秦名

辩符号学的探究，主要涉及到儒、墨、名三派，因而，从本部分开始，我亦循先生研究思路分别进行评述。
中国古代名学以“名”为研究对象、以“正名”即调整和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但在传统研究中，

“名”被比附为“概念”，“名学”被当作了传统逻辑的“概念论”。因此，要把握名学的本质，必须首先辨明

“名”的本性及弄清“正名”的实质。正因为此，先生对于中国符号学史上“名”这个极其重要的范畴，给予

了特别的关注和详尽的历史考察，其结论是：“‘名’这个汉字在历史上出现得很早”，“它的意思就是人的

名称或事物的名称”[4]。先生在引述许慎《说文解字》和刘熙《释名》等关于“名”的解释之后进一步指出：

“名就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志，能使一个或一类对象从其他的对象中分别出来。”[4]针对传统研究中的以

“概念”释“名”，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失误”的所在：“一个名或一个符号，具有‘能指’与‘所指’的两

面，这两面不能分割，但也不能混同。概念是符号的所指，而‘名’就其本身来说，主要是‘能指’，通俗地

说，概念（所指）是这个能指的意义。……将‘名’直接称为‘概念’，而忽略‘名’的作为‘能指’的一面，就会

造成对古代文本的许多误解。例如，过去不少人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命题斥之为诡辩，就是这种简单

化解释的结果。殊不知公孙龙并非直接讨论‘白马’与‘马’这两个所指的关系，而是讨论其两个能指结构

上的区别。”[3] 3 先生进而认为，“有了‘名’就有了‘名’与‘实’的关系，即一个符号（能指）与对象（所指）的

关系。中国古代从孔子开始特别注重考查名实问题。他深深感到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名不符实的现

象，于是提出‘正名’的学说”[4]，“所谓‘正名’，就是要确定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确定之后不得随意更动”[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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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和“正名”是中国古代名学中的基础性概念，也是核心概念。先生对它们创造性的符号学解读，

不仅打破和颠覆了以往的概念论研究传统，而且客观、合理、科学，没有丝毫的主观猜测或个人成见，表

现出了一种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风范。同时，它也为后学开启了对于中国古代名学的符号学研究新思路，

其对于当代的名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都是循此思路而展开对中国古代名

学的具体探讨的。
先生对儒家正名学说的符号学探究，主要集中在对孔子和荀子的语义学思想的发掘上。
在传统研究中，孔子的“正名”思想被当作了“概念论”或“政治伦理逻辑”。但在先生看来，孔子的

“名”虽有政治上、伦理上的“名份”，但也有其普遍意义。“首先，孔子已发现，‘名’作为一个符号如何用来

恰当地指称一个实际事物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4]。“再次，孔子已经看出‘名不正’所造成的危害性”[4]。
众所周知，名学的兴起，与我国先秦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一特殊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密切相

关。社会的交替、转型，在客观上造成了“名实散乱”的历史现实。“名”作为一种名称符号，它本质上属于

全社会的，当“名”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一旦确定，整个语言社会都必须遵守而不能随意改变。而“名实相

怨”现象的存在，表明“名”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原有的确定联系已遭到破坏，这不仅会影响到人们正常的

思想交流，而且关系到政治伦理秩序的确定、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致治。因此，由孔子“觚不觚，觚哉，觚

哉！”的感叹到他首次提出“正名”的主张等，都足以表明孔子已看到“名不正”现象的危害及其实质，并认

识到了名实关系规范化的意义。可见，先生对于孔子首倡“正名”的符号学意义的肯定，不仅新颖独到，而

且是符合当时社会历史现实境况的。
先生认为，在早期儒家学派中对正名学说不仅继承而且有所发展的即是荀子。对于荀子正名思想的

符号学解读，我认为先生有两个精辟的见解，是应当引起研究者特别关注的。一是先生认为，荀子是我国

关于语言符号约定论的创始人。荀子《正名》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

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在荀子看来，“名”本来是没有其固有的指称对象的，也

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它完全是语言社会共同约定的结果；当语言大众共同约定用某一个名称

指称、命名某一具体事物，人们就把这个名称叫该事物的名称；但当“名”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一旦确

定下来，人们就必须按照语言社会的共同约定去使用这些名称，而不得擅自改变和破坏名与所指对象之

间已经形成的确定联系，否则就会造成名实关系混乱。显然，在“依类象形”、“名若画虎”的中国文化传统

中，荀子的这种经典式约定论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名学史上都是很鲜见的，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先生

的特别强调，既是给予荀子的中肯评价，更是对传统名学逻辑化研究的强力一击。因为，传统的概念论逻

辑是无力对荀子的约定论作出正确解读的。二是先生认为，荀子的“制名以指实”理论，实是对指称论的

明确概括。在先生看来，在孔子的正名思想中虽已包含有指称论的因素，但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后期墨家

的“以名举实”，虽表现出了明显的指称论思想，但同样没有比较明确的表达。从公孙龙“名实论”和“指物

论”的对照中可看出，他也是一个典型的指称论者，但像荀子这样以名实对应的方式来表述，也似未见

到。而从荀子正名思想的内容来看，不仅有对名的本质的论述，也有对名的功能与作用的较全面认识，还

有对命名原则的探讨及用名原则的概括；且这些思想内容都是以指称论为核心的。因此，先生将荀子“制

名以指实”看作是先秦名学中关于指称论的概括与表达，是非常贴切并富有见地的。
先生对于儒家正名思想的符号学探究，最早是作为《中国———一个具有丰富的符号学传统的国家》

一文中的一部分，在 1989 年于法国召开的第四次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宣读的。题目及会议议程的限制，使

得先生无法从符号学角度对儒家正名理论作出更全面、更系统的展示，这对于我辈后学来说，无疑是一

大遗憾。但从上面的介绍中，先生对于孔、荀的主要语义学思想的揭举，已为后学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

重要研究思路和展开具体分析的成功范例。而先生在研究中所运用的中西对比式分析方法，让我们后学

在了解和弄清名学符号学这一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还学到了符号学和西方符号学史的知识，更懂得了

从符号学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名学的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
三、对《墨经》名辩理论的语用学探索

《墨经》亦称《墨辩》，是《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及《大取》、《小取》六篇的统

称。一般认为，《墨经》六篇为后期墨家的集体之作。《墨经》被视为先秦名辩思想发展的集大成者，先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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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墨家名辩思想的符号学分析，也主要集中在《墨经》，这既符合墨家及先秦名辩思想发展的实际，也沿

承了我国近现代以来名辩研究的传统。先生对《墨经》符号学思想的研究非常系统，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

关于《墨经》的名辩语用学研究体系。这里，我仅提出以下几点供读者参考：

1.对《墨经》名辩的总体概括 先生认为，《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首先即表现在它的言语行为理

论。第一，“言”是《墨经》符号学的基本范畴。在先生看来，语用问题总是体现在话语中，《墨经》已注意到

从言语的整体性来考察名辩问题。《经上》云：“言，口之利也。”又云：“循所闻而得其意”、“执所言而意得

见，心之辩也”。《墨经》已认识到“言”具有表意功能，因而听话者能够理解说话者用言语表达的思想。此
外，先生认为，“言由名致”等说，表明《墨经》已了然“名”与“言”之间的关系；“言多方”之论，则说明《墨

经》已认识到相同的“言”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涵义与不同表现形式；而“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之
说，当是类似“说谎者”悖论的更明确表述。第二，《墨经》探讨了“名”的符号性与行为性。《小取》云：“以名

举实。”又《经上》云：“举，拟实也。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先生指出：“《墨经》的‘举’略似于公孙龙的

‘指’，但‘举’比‘指’更具有行为性。它表示‘名’对‘实’不仅要有指谓性，而且要能‘拟实’，‘拟’就是‘模

拟’，也具有‘描述，反映’的意思，也就是‘名’要能举出实的某些性质。”[5]在先生看来，墨家的“举”及其相

关的“取”，涉及名的使用者、人的行为和行为的目的，因此，“‘举’与‘取’是墨家语用学理论中的重要范

畴”[5]。第三，《墨经》的正名思想。与先秦诸子一样，《墨经》作者也特别关注名实关系。但先生认为，《墨经》
讲“正名”，目的是为了“辩”，“他们把正确认识‘名实’关系即‘正名’看作进行‘辩’的一个重要条件”[5]。
《墨经》将“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当作“辩”的主要任务，这就使得其“正名”与儒家“正名”有很大的区

别。儒家“正名”的目的在于恢复“周礼”，“墨家则从精确表达思想的角度，从语言学、逻辑学和符号学的

角度，对‘名’本身进行了分析，找出‘名不正’的原因，然后提出正确用‘名’的原则，使‘正名’超越于政

治、伦理的范围，而成为‘名辩学’的有机组成部分”[5]。也正是从准确表达思想的角度出发，《墨经》提出了

命名的方法，并大量使用了语词定义、描述定义、因果定义、外延定义等多种多样的定义形式。
2.对《墨经》之“辩”的语用学诠释 先生认为，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真正从理论上探讨‘辩’的问题

的，要数墨家”[5]。从现有所存先秦诸子思想史料来看，这一认识是完全符合先秦名辩研究实际情况的。在
先生看来，《墨经》以“争仮”来界说和规定“辩”，表明“《墨经》中所说的‘辩’，应属于语用学的范畴”。它
“是指在辩论者两方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交际行为”，“不仅涉及命题之争，而且涉及辩论的语境，涉及辩论

的人”[5]。《经上》云：“辩胜，当也。”先生不同意有“名辩逻辑”研究者将“当”解释为“真”，认为“‘当’，不一

定真，真也不一定当，‘当’表示‘言’（话语）的‘恰当性’，……‘恰当性’是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

畴”，“每一种语旨行为的意义都由一定的恰当性条件所决定。这种恰当性条件不仅涉及命题自身，还涉

及说话者以及说话的语境。奥斯汀与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作出了比较严密系统的论述，《墨经》当然达不

到这样的高度。但《墨经》确实提出了话语的‘当’与‘不当’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一种贡献”[5]。因
此，从“辩”的规定与特征可看出，《墨经》的“辩”具有明显的语用学性质。

3.对《墨经》之“说”的语用学解读 在《墨经》中，“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经下》和

《经说下》两篇中，“说在……”这样的表述形式相当之多。先生认为，墨家的“‘说’是‘辩’的组成部分，它

们运用的是语用推理”[5]。《经上》云：“说，所以明也。”“说”的作用在于“将不明确的词或语句给予明确化。
如何使它明确化呢？就在于‘以说出故’（小取），即揭示出它的原因或理由”[5]。先生指出：“原因说明了，别

人对其意义也就明确了。这就是‘说’的逻辑功能。由于它涉及语义和语境，因此它具有语用推理的特

征”，“都是语用推理的具体运用”[5]。在阐明“说”的语用特征的基础上，先生对《墨经》提出的“说”的四种

论式即譬、侔、援、推，分别作了具体解读。在他看来，虽然“这些论式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在论述过程中涉

及说话者与听话者，即都涉及相关的人，涉及语境。因此这些论式都属于语用推理的范围”[5]。先生还特别

指出：“《墨经》将‘譬’作为一种论式，并明确提出‘譬’是‘举他物而以明之也’的逻辑特征，这是对墨家语

用学的一大贡献。”[5]先生还从语用学角度，对《墨经》有关“说”的准则、“说”的反驳及“说”的谬误等，作出

了具体解读，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4.对《大取》、《小取》篇中语用学思想的发掘 《大取》和《小取》是《墨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体例

上看，它们与《经》上下、《经说》上下诸篇明显有别。先生认为，这两篇对墨子基本思想有更进一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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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单独列节集中探讨了其中的语用学思想。先生认为，“《墨经·大取》篇内容芜杂，……但我们还是可

以从中看出一个主题，即讨论行为上以及表述这些行为的语句的意义上的联系”[5]。先生对《大取》中“爱

人”诸论具体例解之后明确指出：“上面这些例子说明一个词组处于不同的语境中，意义就产生变化，因

此，《墨经》作者要求辩说者必须注意话语的语境。”[5]比如，《大取》着重论述了“利”与“害”问题，认为对于

所讨论的事体要具体权衡各种利害的轻重，进而作出正确选择。为此，墨家还论及到“利”的条件性：“杀

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人以利天下也”。先生指出：“这里，‘杀一人’是有量的限制的，涉及具体的条件，具体

的语境，它并非任意杀人，而是有所‘权衡’，有所选择。”[5]因此，在他看来，“这里固然是谈事体和人的行

为，但是也涉及关于这件事的表述，涉及语境，因此也是语用问题”[5]。先生认为，后期墨家学者还注意到

了语义在不同时间所发生的变化。如《大取》云：“昔之知啬，非今日之知啬也。”虽然都是谈论“节用”，但

过去所说“节用”与今天所讲“节用”，其涵义已有所改变而不相同。先生指出，对待词义在历史上的变化，

墨家与孔子明显有别。《墨经》主张“一是承认这种变化，二是要注意区别这种变化，三是要在语句中分析

出这种词义上的变化”[5]。在先生看来，《小取》虽重点是探讨“辩”的目的、准则和论式，但也论及到了语义

在特定语境中的变化，并具体分析了“是而然”、“是而不然”、“一周而一不周”、“一是而一非”等四种情

形。先生明确指出：“这四种情况都涉及话语的语境，也都是语用学方面的问题。《墨经》对这些问题进行

了列举与分类，只是还没有并且在当时也不可能作出细致的分析。不过，跟先秦其他各家相比，墨家能从

语用学的角度提出这些问题已经是相当的难能可贵。”[5]

由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先生的《墨经》名辩符号学研究，真正是开拓性的。首先，先生开创了对

“名”、“辩”一体化研究的新思路。我们知道，我国古代有对“名”、“辩”的研究之实，而并无“名学”、“辩

学”、“名辩学”之名称，这些名称之为学术界普遍使用，只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并且其涵义也是依各人

的理解而互不相同，甚至出现相互交叉或者重叠，因而在使用上是十分混乱的。从最近几十年的名辩研

究情况来看，在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中，“名”多是解为“概念”，相应地，“名学”是作为“概念论”进行独立

研究的，而对于“名”与解作“推理”或“逻辑”的“辩”之间的关联，则少有关注或作较深入的思考。因此，先

生提出的由“辩”及“名”、以“辩”论“名”的研究思路，不仅十分新颖和独具见地，而且对于促进当代名辩

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其次，先生提出和构建的《墨经》名辩语用学研究框架，对于当代

名辩符号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也许是受传统的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的影响和束缚，我国当

代的名辩符号学研究也基本采取了以“名”、“辩”两线平行展开的研究框架，因而明显地切断了“名”与
“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自然不利于对“名辩”思想作更深入的考察分析，不利于整体地、系统地去把握

墨家名辩思想的精神实质。先生为我们展示的以“辩”为核心、以“言”为基本和以“说”为手段的《墨经》语

用学研究模式，不仅与传统“墨辩逻辑”的“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辩”（论证）的研究模

式迥异，而且与许多墨家名辩符号学研究者所采取的“名”、“辩”单行式思路也大不相同。这种全新的研

究模式，显然是基于先生对于符号学和《墨经》名辩两方面的深度认知和全面把握而提出的，它对于后人

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墨家名辩符号学思想，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再次，先生关于《墨经》符号学

的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对于深化墨家名辩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从上述介绍中可明显看出，先生对于《墨

经》名辩符号学的思考与认知，既是完全独立的，又是新颖、独到的，更是经过缜密分析和严格论证的。这
些独特而精当的全新见解，无疑是先生精湛研究功力和勇于探索精神的体现，它对于当代墨家名辩思想

乃至整个墨家思想的研究，都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最后，先生在《墨家》符号学研究中所展示的严谨治

学态度，堪称典范。在传统的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中，一些研究者按照传统逻辑的内容框架为《墨经》名

辩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墨辩逻辑”理论体系。对这种“墨辩逻辑”体系的虚假性，学界已有研究者作了揭

露。在先生建构的《墨经》语用学研究模式中，则既没有那种无限上纲的人为拔高痕迹，也不见那种主观

臆断、盲目猜测的成分。从具体论述中可明显看出，先生对于《墨经》语用学思想的一系列见解，都非常中

肯、准确和精当，表现出了一种严谨、扎实、客观、科学的治学态度，堪称当代名辩研究者学习的榜样、典范。
四、对公孙龙名学的符号学解读

在先秦诸子中，名家以“专注于名”而得其称。在先生的名辩符号学研究中，对于名家也有特别的关

注，对邓析、尹文、惠施和公孙龙等名家代表人物的符号学思想，均有论及。公孙龙于名学有独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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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的公认和人们的普遍性认知。也正因为此，对于公孙龙符号学思想的探讨，在先生的名家符号

学思想研究、乃至整个先秦名辩符号学研究中，占据了特别重要与突出的地位。
在先秦诸子典籍中，《公孙龙子》一书素称难读，也由此导致了对公孙龙及其学说的诸多误读和曲

解。正如先生所言，“在先秦诸子中，其学术观点遭到当时与后世的学者误解、指责、非难最多的恐怕要数

公孙龙”，“实际上，从现代符号学的观点看来，公孙龙的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符号学内容，其价值并不亚

于古希腊的一些符号学家的著作”[6]。先生重点探讨了公孙龙《名实论》、《指物论》和《白马论》三篇中的符

号学思想。
1.关于《名实论》中的符号学思想 公孙龙的《名实论》是专门讨论名实关系的。《名实论》云：“夫名，

实谓也。”公孙龙的“名”与先秦诸子的“名”一样，都是指事物的名称符号。先生认为，先秦诸子虽然大多

都论及名实关系，都属于指称论，但公孙龙是“最充分地揭示出‘名’的特有属性的”[6]，因为“名”的最本质

属性就在于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用“名”去称谓“实”。并且，先秦其他诸子所论“正名”，都或多或少地

要具体涉及社会政治伦理的内容，使“正名”成为了君王的一种统治臣民之术，而“公孙龙在《名实论》中

所讨论的名实关系，显然超出了上述局限。公孙龙所讨论的是纯属语义学范围的名实关系”[6]。针对先秦

社会名实散乱现象，诸子百家都从各自立场提出了“正名”的要求，但对“正名”准则给予具体明确论述者

则不多。先生认为，在这方面，主要是荀子和公孙龙。荀子在其《正名》中提出了“制名之枢要”的约定俗成

论，但这种理论无法排除自然语言的歧义、含混现象，“公孙龙的《名实论》提出‘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的
准则，正是有助于消除这一类现象”[6]。因为，按照公孙龙“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一个正确的名称与其

所指称对象之间只能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不能具有一多或多一关系。“从符号学的角度说，就是要求

一个正确的符号必须具有严格的单义性，但这是一种理想语言的原则”[6]。因为，自然语言中的语词大多

具有多义性，要在自然语言中严格贯彻这一原则有较大难度。在先生看来，“公孙龙能在两千多年前提出

这一‘正名’的准则，虽然有些理想化，但对促进言语表达的精确性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6]。先生还特

别提请人们注意，在《名实论》中，公孙龙使用了代词“彼”和“此”，去分别代表不同的具体名称。他认为，

代词较之“变元”虽然还有某种程度的差别，它仍具有一定的语义，“但在公孙龙的时代，能用‘彼’、‘此’
之类的代词来代替具体的名称以作理论表述，这不能不说是公孙龙对逻辑学与符号学的一大贡献”[6]。先
生对公孙龙《名实论》符号学思想的解读及其评价是非常精当与客观的。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同对墨家符号学思想研究一样，在具体解读《名实论》过程中，先生既以西方符号学理论、西方符号学史

相印证，又与先秦其他诸子的有关思想相比较，使人们在理解和把握公孙龙符号学思想及其意义的同时，

又获得了来自中、西两个方面的相关知识，以及对先秦名学自身内在发生发展轨迹的了解与认知。先生

的这种纵横交错、相互比证的研究方法，不仅使其所论所持更具论证性和说服力，而且令其解读洋溢着

引人入胜的魅力，让读者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2.关于《指物论》中的符号学思想 在素称难读的《公孙龙子》一书中，《指物论》又被推为最难读的

一篇。《指物论》之难读、难解，最主要是难在对“指”的理解上。有研究者统计，《指物论》全篇字数不过

270 个左右，加上后人增补的 60 个左右的标点符号，总字符也只有 330 个左右，但其中“指”字就重复出

现 50 次之多[3] 191）。学术界有关“指”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先生在全面分析和充分借鉴现有

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对《名实论》思想旨趣的理解与认识，从现代符号学角度对《指物论》作出

了具体而细致的解读。先生指出：“《指物论》中‘指’与‘物’的关系是直接的对应关系，还是经过某种中

介，例如经过‘概念’的中间环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 422 先生认为，《指物论》和《名实论》所表

达的语义关系，都是指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直接的对应关系，都是属于指称论，而并非以概念为中介的

观念论。在我们看来，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探讨《指物论》和《名实论》、也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名学

所必须首先思考的一个关键性、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是关于中国名学的一扇门、一把锁。打开这把锁、
走进这扇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即是星光闪烁的中国古代符号世界，而驻足门外，只能是猜测，是臆断，

是遐想。先生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和回答，又无疑是打开这把锁、开启这扇门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

人们对中国古代名学的解读、研究，就会变得相对容易、顺畅得多，至少不会再出现那种南辕北辙、剑走

偏锋的现象。基于对“指物”关系的深刻认知，先生提出了自己对《指物论》中两个核心观点的解读。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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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莫非指”，先生在有研究者将其解释为“所有的事物皆能为一定的符号所指谓”的基础上，认为这句话

还有另一方面的涵义，这就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充当指谓其他事物的符号”，并且，“通观

《指物论》全文，应该说这种解释是‘物莫非指’的主要涵义”[1] 423。“指非指”是《指物论》的另一重要主张，

也是该篇中最受一些研究者误解、歪曲和指责的论题。先生认为，前一个“指”表示“能指”即符号自身的

物质状态，后一个“指”则表示这个符号所指的对象，因而“指非指”的意思就是：“能指不为其自身所指”，
也就是说，“‘能指’这个符号自身不属于这个符号所指的外延”[1] 424。诚然，先生对于“物莫非指，而指非

指”的解读，也犹如先生对于先秦其他诸子思想中某一具体条文或个别词、字的解读一样，未必为所有研

究者所赞同，这是十分正常的学术现象。先秦典籍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不仅讹文错简现象甚多，而且文

尤奥衍凌杂，今人重读再研，难免各有所得、各有所持。尽管如此，先生能将“如走龙蛇，偶一疏忽，便觉不

知所云”的《指物论》，作出行云流水般的通解，这本身即是对当代名辩符号学研究的一大贡献，而其中诸

多精辟见解也无不给人以深刻启迪。
3.关于《白马论》中的符号学思想 公孙龙以《白马论》而扬名天下，流传古今。然而，也正是《白马

论》所持“白马非马”之论，使公孙龙在历史上成了众矢之的，变成了臭名昭著的诡辩徒。先生从现代符号

学的角度，对《白马论》作出了非常精彩的解读。《白马论》云：“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

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是《白马论》对于“白马非马”命题的第一个论证，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论

证，其中的“命色”和“命形”则是公孙龙所执“白马非马”之论的主要论据和核心论据。在以“概念”释“名”
的传统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中，对上述《白马论》引文，是从来没有作出过清晰而合理的解读的。先生认

为，由于汉语言文字的独特性，使得语形学在我国古代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虽然“公孙龙并未能

从语形上对词作出词性的分类，但是他确实看到了不同符号的范畴上的区别，从而强调‘命色者非命形

也’，指出了指称性质的符号不同于指称实体的符号。如在词组‘白马’中包含有修饰性质的符号‘白’，因

此它不同于单独指称形体的符号‘马’”[1] 430。在先生看来，公孙龙之论“白马非马”，“讨论的完全是符号之

间的关系”[1] 431；许多研究者从本体论即从事物本身的类属关系来讨论“白马”与“马”的关系，从而断定

“白马非马”为诡辩，完全是对公孙龙原话的误解。在《白马论》中，公孙龙还论及单名“白”与“白马”名中

之“白”的区别。先生指出，“在英语中，作为形容词‘white’与作为名词的‘whiteness’从形式与发音上都是

有区别的。但是在汉语中两种‘白’在形式与发音上没有任何区别。公孙龙在实际运用中发现了这种区

别，明确提出‘定所白者，非白也’，并以此作为他论证‘白马非马’的一个论据”[1] 433。在对《白马论》作出具

体解读后，先生明确指出：“公孙龙的《白马论》完全是对人们认识过程与言语行为过程的分析，也可以说

是对符号过程（semiosis）的分析”，“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并非是为了与常识开一个玩笑，而是

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而“从公孙龙对‘白马非马’与‘坚白石’的分析来看，可以断定中国古代并非完全

缺乏分析的传统，只是这一传统长期未被很好地继承与发扬，反而受到一定程度的误解和歧视甚至打击。
这不能不说应一个悲剧”[1] 434。我们看到，先生对《白马论》的符号学解读同样是十分精彩与精当的；对《白

马论》的认识与评价不仅独到、深刻，而且客观、中肯。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先生依据汉语言文字的特点

并结合中西语言文字的对比分析来解读《白马论》，不仅使其解读异彩纷呈，也使其对《白马论》的认识和

评判更具深度，更具说服力，启人智慧。我国古代的“名”与汉语言文字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探讨中国古

代名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以表意为特征的汉语言文字系统与以表音为特征的西欧语言文

字系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立足于汉语言文字特点来探究名学中的符号学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论。在这方面，先生无疑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4.关于《公孙 龙 子》的 总 体 认 识 与 评 价 现存《公孙龙子》一书共六篇，除上述三篇外，还有《坚白

论》、《通变论》和《迹府》篇。一般认为，《迹府》篇系公孙龙弟子记录公孙龙言行的材料，而其余五篇均为

公孙龙本人之作。但在具体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对《公孙龙子》五篇的评价则表现出明显的褒贬不一的情

形，如在传统的名辩逻辑化研究范式中，有研究者一方面肯定《名实论》、《白马论》等篇，另一方面对《通

变论》却横加指责，说它“最拙劣”，是“一派胡言”，甚至有人因之怀疑它是“伪作”。显然，同是公孙龙著

作，其思想旨趣应当根本一致，研究者自相否定的认知与评价，只能表明其研究本身的“拙劣”，必定存在

着严重的失误与缺陷。与上述不正常研究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先生明确指出：“在公孙龙现存的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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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迹府》除外），《名实论》应该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实际上它可以说为其他诸篇提供了符号学的

理论基础，因为其他诸篇都涉及一个名实关系问题，都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名实散乱问题，这些也都

是符号学的问题。他在其他诸篇中，始终贯穿一个基本观念，即‘名者，实谓也’，始终强调‘审其名实，慎

其所谓’，始终注意贯彻一个准则，即‘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的单义准则”，“再看公孙龙对‘白马非马’命
题的分析，对‘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分析，对‘坚’、‘白’、‘石’的分析，对‘羊合牛非马’的分析等，也无

不体现‘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的要求，都贯彻‘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目的。因此，只有抓住诸篇中的这

一合理内核，才能理解诸篇的真正旨意。如果将各篇相互割裂开来，将个别命题跟整个系统割裂开来，孤

立地讨论所谓‘白马非马’、‘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命题，就必然会统统斥之为诡辩术”[6]。在《公孙龙〈指

物论〉中的符号学思想》一文的结束语中，先生也特别指出：“公孙龙在其他各篇也作出了这种精致、深
刻、独到的语言分析，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公孙龙称为中国先秦时期杰出的符号学家”，“公孙龙的其他几

篇著作如《白马论》、《坚白论》、《通变论》等，也涉及不少符号学方面的问题，其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对语言

进行了逻辑语义的分析”[1] 427。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引述先生的原文，主要理由有三：其一，这是

迄今对于公孙龙思想体系的最贴切中肯、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我们看来，先生的总体性评价既是对传统

评价的一种颠覆，更是对公孙龙思想特质的———沿用先生评价公孙龙的话来说———最“精致、深刻、独
到”的揭示，因此可以说是最“经典”的，它应当成为、也必将成为整体评判公孙龙符号学思想的“标准化

用语”。其二，先生对于公孙龙思想的整体性认知，为我们研究公孙龙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引。先生对

于《公孙龙子》五篇的整体性把握，不仅是先生深厚研究功力的体现，而且也是先生智慧的彰显。我们认

为，这种整体性认知与把握，既客观、正确，又深刻、独到，它为人们通读、通解《公孙龙子》和深入研究公

孙龙思想，提供了基本的遵循，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其三，先生对公孙龙符号学思想的整体性认知和根本

性把握，具有划时代的非凡意义。二千多年来，公孙龙及其学说深受人们的责难、贬损与歧视，时至今日，

终于获得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先生在恢复公孙龙及其思想应有历史地位的同时，对其符号学贡献

作出了深度阐发和高度评价，这必将推进国内外对于公孙龙学说的更深入研究，走向公孙龙符号学思想

研究的新时代。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简单评述了先生在名辩符号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和历史性贡献。可以看出，

先生的名辩符号学研究，既是全面、系统的，也是非常精辟、深湛与独到的。在我们为“李氏名辩符号学”
的独特风采和无穷魅力所深深吸引的同时，先生深厚精湛的研究功力，让我们无比的敬佩、仰慕，其用力

之勤、思考之深、钻研之精，以及分析之透彻、论证之有力、见解之精辟，也无不令我辈后学感叹不已。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先生对中国名辩的研究，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名辩符号学领域。先生对于名辩在

我国近现代的发展、演变，亦有诸多深入的思考、开拓性研究和精辟的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从略而

不作具体评述了。此其一。其二，受本人学力所限，对于先生深邃博大的名辩符号学思想体系的认知与把

握，必有挂一漏万或失之偏颇等不当之处，其责任全在作者本人，与先生无所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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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Human Being’s Three Approaches to Freedom from Kant’s Ethics

QIANG Yi-hua，LI Qiong
The focus of Kant’s Ethics and his whole philosophy is how a human being’s freedom can be possible. First，he explained

the content of freedom through the three representation systems of “Moral Law”，and defined that how a human being’s freedom
can be possible as his ethics task；Second，he proposed three channels accessing to freedom：“the heart of responsibility”，“the
sense of respect”，“the immortality of soul”，and developed a logic system from low to high with the mutual support among the
three channels.Third，he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human being’s freedom is from finite to infinite.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God show that human beings is always on the way to be free（from finite to infinite）!
Only in this way can human being’s moral efforts be alway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We think that Kant’s thoughts to freedom
and its possibility are glistening with the brilliance of humanity.And it reveals and points out the most beautiful but realistic
things in human nature.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Principle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HI Jun，LI Chao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past world climate conferences were the result of economic conflicts between countries and non-

consensus of ethical principle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Ethical principle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could be set as follow：
do no harm principle；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risk precautionary principle；and capability principle. The
purpose of “do no harm principle” is to protect basic rights for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is to maintain intra-generational climate justice. The purpose of “risk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s to promote inter-generational climate justice. The purpose of “capability principle” is to achieve global climate justice.

Analysis on the New Model of Logical Semantics：Shift from CTL to CCG

ZOU Chong-li
Combinatory Categorial Grammar （CCG） and Categorial type logic （CTL） are two modern versions of CG. By using traditional

way of logical semantics，CTL highlights calculation，thinking based on rules and studying the properties of logic tools themselves.
CTL is seen as deficient on the task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especially on words，because of the rich variety of specific
phenomenon in natural language. By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views，CCG employs a new model，constructing large-scale lexicon
and focusing on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to meet needs of large-scale real texts in th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ystem. If
semantic factors are taken into account，the lexicon and rules will need re-adjustment accordingly. Thus，much still remains to be
done in the study of CCG.

Review on Prof. LI Xiankun’s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Name-and-Debate Semiotic Research Theory

ZENG Xiang-yu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name debate has gaine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As an important

pioneer，Mr. Li Xiankun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He created a new paradigm for study and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relied on the tool of logic，so the study regained vitality and vitality. He also used semiotics as analysis tool to give a
unique and convincing interpretation to the pre Qin thought like the theory of Confucianism，the famous theory of famous scholars
and the reputation of Mohism.It is in his active advocacy and vigorously promotion，the new semiotics paradigm has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logic paradigm in the study of China’s name debate，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main paradigm in the
contemporary study.Since then，the study of China’s name debate has shown an unprecedented vigorous development trend and
entered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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